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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区 财政局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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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经济实体在向银行等金融组织签订借

款合同时，要求财政部门提供担保的情况时常发生，引

起了不少诉讼纠纷。那些提供担保的财政部门也由此

卷入案件之中，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并给国家造成

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1987 年 4 月，某市某区酒厂与一农业银行签订《担

保借款协议书》，分期贷款 200 万元。该区财政局一名

干部在未经局长签字的情况下，以该局名义为借款合

同签章，提供担保。1991年 4 月，农行因酒厂未按期偿

还贷款和利息（约 140 万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同年 12 月，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酒厂败诉，财政

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财政局放弃了上诉

权。判决一生效，法院便强制执行，冻结了财政局在银

行 6 个帐户的全部资金，共计 104 万多元。财政资金因

此不能正常运转，全区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财政局的工作也一时造成混乱。该财政局不服此案判

决，但搁置很长时间，超过了法定的上诉期限，才提起

申诉。

不难看出，不论此案最后结果如何，仅从已发生的

情况看，就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引为鉴戒。

一是要加强法制观念，提高政策水平，坚决执行财

政部门“不得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中关于债权部分第 106 条规定，“保证人应当

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并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财政部门代

表国家管理财政，如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就破坏了银

行贷款的风险机制，把应由银行和有关经济组织承担

的贷款风险转嫁给国家，而且不利于国家控制贷款规

模和基本建设规模。为此，财政部曾于 1984 年和 1988

年先后两次发文强调：“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一律不得以

财政机关的名义为企事业之间的经济合同提供担保。

不得对经济合同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各

级财政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如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

不仅违反国家规定，使财政部门卷入繁琐的应诉中，而

且可能增加巨额的赔偿支出。

二是要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复议和应诉工作都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超越规定的时限就是在程序上违

法。上述财政局在银行的 6 个帐户被冻结，该局虽不服

判决，但一时放弃了上诉权，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

诉，导致被强制执行。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表明：依

法办事，不仅要严格执行实体法的有关规定，对程序法

的有关规定同样应严格执行，不能有丝毫忽视。否则，

将导致严重后果。

三是解决争议的方法要选择得当。申诉和上诉在

法律上的约束力差异很大。申诉是指当事人对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依法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定，

以变更原判决的行为。申诉在法律上的约束力很微弱，

按照有关规定，在申诉期间，原判决不停止执行。而上

诉则不同，当事人不服法院的第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

内提起上诉，则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再审，

在审理期间第一审法院的原判决不具有法律效力。上

述案例中的财政局如抓紧时间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

诉，则财政资金被强制冻结的问题可能避免，而该局在

超越规定上诉时限后，才向省高级法院申诉，想借此缓

和矛盾，结果适得其反。这是解决争议的方式选择失当

的一个沉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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